常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
常城管决催字〔2024〕第03003-1号
当事人：常德市武陵区银豪河汇娱乐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址：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新村社区武陵大道铜锣湾广场1幢5楼501-50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702MAD32EK347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机关定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对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常城管罚决字〔2024〕第03003号），要求你（单位）于 15日内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清理、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并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（¥1000.00）的行政处罚 ，2025年3月28日对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》，而你（单位）至今未履行该义务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作如下催告：
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 10  日内履行以下义务：
1. 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清理、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      ；
2.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（¥1000.00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3. 加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（¥1000.00）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常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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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 熊建华、杨  力     联系地址：  柳叶大道111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7710756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415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